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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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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

论问题，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

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矛盾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存在和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展状况；在剥削

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是由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造

成的，因此，要消灭民族压迫、消除民族斗争，就必须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和民族差

异存在的长期性以及多种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族矛盾存在的长期性。文章指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理论

丰富的内容化成一幅简单、片面的理论图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由此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分析和解

释能力更是错误的。 

关键词:民族理论 民族矛盾 民族冲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民族冲突日益加剧；在我国，民族关系也

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何认识民族矛盾的成因及寻找相应的对策，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

政治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对于我国学者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世界正大步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

下，在我国民族关系正经受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考验的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对民族矛盾的研究还应不应当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究竟还有没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

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作一系统的梳理。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民族矛盾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存在和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

曾明确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

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②“凡是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

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

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

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③“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

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

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④ 

上述论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民族关系的状况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取决于一定

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与民族差异的存在，追根溯源，是由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展程度

所决定的；民族间的交往，民族关系的状况，民族矛盾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也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

展状况。 

第一，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因而民族矛盾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民族和民族矛盾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

决定的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以及人们性关系中的杂交状态，使得

人们只能结成规模不大、联系不紧的原始群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族外婚的出现，人们结成了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以原始共产制为基础的氏族和部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私有制、对偶婚的出现，造成了旧的氏族、部

落的分化和解体，以及新的部落联盟的产生。正是在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民族由部

落联盟融合而成，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第二，民族交往的范围和方式，民族关系的性质和状态，民族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从根本上来讲，都受着社会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

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

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⑤“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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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是由阶级压迫

和剥削制度造成的，因此要消灭民族压迫、消除民族斗争，就必须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 

首先，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压迫和剥削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列宁说:“私有制是

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根源，是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只能使资本家发财的、各民族间的掠夺战争的根源。”⑦斯大林说:

“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地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①一切剥削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

以压迫剥削本民族劳动人民为满足，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向外扩张，建立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和殖民制度，把压迫剥

削强加于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头上。由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剥削阶级都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因此他们要想压迫剥削另一

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就总是打着“民族”的旗号，采取欺骗或强迫的手段，驱使本民族的劳动人民为其卖命。这样，

就给民族压迫蒙上了一层“全民族”的色彩，造成了民族压迫是一个民族的全体去压迫另一个民族全体的假象。然

而，只要透过这个假象就可清楚地看到:实际上，民族压迫剥削是阶级压迫剥削的扩展和延续，是压迫民族中的统治阶

级压迫剥削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在压迫民族中，广大劳动人民也深受阶级压迫之害，因为压迫民族中的统治阶级

在压迫别的民族之时，必然要加强对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统治。 

其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斗争的根源也在于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造成

了民族压迫和剥削，民族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民族斗争。由于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同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彼此之间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民族斗争虽然常常带有“全民族”的色彩，但它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的全体反对另一个民

族全体的斗争。毛泽东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②“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

阶级斗争问题。”③这也就是说，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延续和扩展，是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压迫民族统

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再次，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是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存在民族压迫与剥

削的情况下，各民族没有共同的利益，不可能团结友爱。为使各民族的利益取得一致，真正团结起来“，就必须消灭

现在的所有制关系”，而消灭现在的所有制关系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才能完成。“无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

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④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

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⑤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不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⑥“只有资

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

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

证明这一点”。⑦ 

3.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和民族差异存在的长期性以及多种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族矛盾存在的长期性。马克思

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未曾亲身经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加之认为对未来社会细节的过多描写不免流于

空想，因此只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原则性地指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

是消除民族矛盾的件。至于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消除了民族剥削之后，民族矛盾还存

在与否，他们未就此作出明确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未来社会的民族发展说过两段带有总体性预测的话。一

段话说:“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

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①另一段话说:“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

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

私有制———而消失一样。”②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现实情况，同

时也积累了大量新的实践经验，这使得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和引发民族矛盾的多种因素有了

较为明确的认识。列宁、斯大林认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仍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只要民族还存在，民族差异还存在，民族

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因为不同民族的成员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总会因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

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民族差别长期存在

这一客观的事实。“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

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

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

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的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③ 

第二，尽管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消除民族压迫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要真正彻底地消除民

族压迫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许多条件，特别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条件。如果不实行完全的民主，那么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出现某种民族压迫的现象。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以至一般政治的)压

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

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

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

在各方面都充分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共同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充分自由，这种可能才会变为现



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消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接近和融合。”④ 

第三，民族利益的长期存在是导致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矛盾长期存在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对民族利益予

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才能尽可能地消除民族间冲突的根源。1922年，列宁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五年来我们在一个

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

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

能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

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

不可能的。”① 

第四，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是产生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间事实

上的不平等，是指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消灭了民族压迫，各民族都获得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

后，某些落后的民族由于与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差距太大，没有力量同先进民族一样享用法律赋予的平等

权利。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它妨碍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心理的消除，会产生“相对剥

夺感”，阻碍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甚至引发民族纠纷和冲突。因此，列宁指出:原先处于压迫民族地位的民族，在无

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使自己“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

形成的不平等”“，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

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②斯大林指出:“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

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胜

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

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

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③ 

二 

尽管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基本理论观点的概括不一定十分全面，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基本理论观点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

总体上揭示了人类社会民族矛盾最深刻的根源，而且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从当时所处社会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

了民族压迫、民族斗争的原因；不仅强调指出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之间有着密切的

关系，而且从多方面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发民族矛盾的各种因素；不仅根据社会生活实际情况阐述了民族矛盾

的主要成因，而且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处理民族矛盾问题的基本对策。由

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理论的丰富内容。 

然而，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理论的丰富内容，却被我国有的学者化成了一幅简单、片面的理论图式。有学者认

为，民族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冲突的经典命题。依据这一命题构建的理论图式可以概括为: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阶级差别是民族剥削、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民族剥削、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越严

重，民族冲突就越激烈；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

之间的敌对系就会随之消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间法律上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就会消失，但民

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它有可能成为民族间新的冲突的根源，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消

失，民族间的对抗和冲突就随之消失。①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理解，一是过于简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的理论简单地归

结为一句话或一个命题———民族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并不很恰当。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不分时间、地

点、条件地讲民族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即便毛泽东在特定的条件下讲过“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②也不能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笼统地归结为这一句话。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矛盾问题上有一个最根本的观

点，那么这个观点并不是民族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而是民族矛盾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一

定的发展状况。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引发民族矛盾的多种因素的分析，实际上大大超出了民族

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这一命题所能涵盖的范围。二是失之片面。过于简单地将民族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这一命题作为

构建整个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理论图式的基础，当然也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有一个

较为全面的把握。关于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关系的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矛

盾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全部。以部分代替整体，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

概括又怎么可能不是片面的呢? 

2.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基本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理论的丰富内

容化为一幅简单、片面的理论图式，必然会得出这一理论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有“局限性”③的结论。实际上，马

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基本理论观点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是很强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

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观点，为我们从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认识民

族矛盾的根源提供了线索；关于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压迫和剥削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必然产物的观

点，为我们分析古代社会民族掠夺和战争、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殖民政策和奴隶买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

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和两次世界大战等现象的原因指明了方向；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差异、民族利益和民族间事

实上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民族矛盾长期存在的观点，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引发民族矛盾的多方面因素奠



定了基础。所有这些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分析和解释民族矛盾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 

我国有学者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分析和解释能力，认为这一理论仅在以下假定条件下才有效:在

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里，有一个在组织上涵盖各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

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有着正确而清晰的界定，始终遵循阶级的路线而不受任何血缘、地缘、语言、文

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继而认为，由于这一理论删减了资本主义越发展，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整合的程度就越

高，爆发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的变量关系；删减了资本主义越发展，民主制度就越成熟，国内民族冲突就越有可

能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的变量关系；忽略或删减了血缘、地缘、语言、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与民族冲突的联系；

忽略或删减了自然因素、历史因素、人文因素和发展因素与民族不平等之间的因果或相关联系，因此当我们运用这一

理论来观察当代世界诸国的国内民族冲突的实际过程的时候，不能不认识到这一理论中设定的诸变量之间的因果联

系，是难以被促成现实冲突的诸因素的实证材料所证实的；相反，在这个理论中被忽略、被简化的诸多变量，却是促

成现实冲突的不可删减的独立变量。①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批评，值得商榷。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是

否适用，与这个国家是否有一个在组织上涵盖各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这个国家有一

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基础。

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在组织上涵盖各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

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这个国家的民族矛盾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是否能科学地分析和解

释一个国家的民族矛盾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与民族矛盾有关的多方面因素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没有

像上述观点所说的那样删减或忽略了诸多与民族矛盾相关的变量、变量关系或因果关系。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说:“现

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

点。”②表达了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共同性会日益增多的思想。再如列宁曾经指出:

“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

决的话)，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③这说明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较为充分的政治民主的情况下，民

族纷争有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3.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列宁曾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矛盾问题的具体论述是在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社会生活民族矛盾的状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没有

也不可能穷尽对民族矛盾问题的认识。社会生活和民族矛盾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作为社会生活和民族矛盾主观反映

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理论观

点，通过代代相承和不断创新而得到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矛

盾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持完全或总体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在新的历史和

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当正确地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大胆创新，不断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新境界。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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